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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  述

一

公元前 11 世纪殷周之交时 , 周武王灭殷商以后曾褒封帝尧的后代于蓟。

到了战国时期 , 蓟城的农业、畜牧业、手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, 商业也比较发

达 , 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有粮食、牛马、猪羊、食盐等。

汉代 , 蓟城已具有初步的城市规划和设置。居住区的“坊”和贸易区的

“市”都有固定的位置。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主要是马匹、牛羊和土特产。西

汉前期 , 盐、酒实行专卖政策。西汉后期到东汉末年 , 改为征盐、酒税和禁酒

政策。

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。唐承袭了隋文帝的经济政策 , 废除食盐专

卖制 , 免收盐、酒的专税等。幽州 (今北京 ) 市场更为繁荣 , 除当地生产的土

特产外 , 南方的香蕉、荔枝、橄榄及鱼、虾、海菜等也纷呈于市。当时饮茶已

蔚然成风 , 茶叶的销量亦十分可观。据 《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》 记载 , 幽

州城内从事商业贸易的有屠行、肉行、油行、果子行、椒笋行、杂货行等 31

个行业 , 1 000 余家店铺。

辽代南京 (又称燕京 ) 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的重要纽带 , 贸易活动十分发

达。《契丹国志》 记载 : “城北有市 , 陆海百货 , 聚于其中。”蔬菜、茶、酒、

羊、猪、雉、兔等在市上交易。辽宋贸易通过官设榷场、商人贩运和沿边走私

等形式 , 进行羊、牛、马、驼、茶、盐等商品的互市交易。契丹人多食牛羊等

肉类和乳品 , 喜爱饮茶 , 所以互市贸易中 , 茶的输入为大宗。

金朝建立后 , 迁都燕京 , 改名中都。城内聚居大批贵族、文武官吏及其家

属、侍从 , 生活消耗剧增 , 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和酿造业的发展。盐、酒、曲、

茶、醋等被列入榷货 , 由官方专卖。到宣宗以后 , 由于滥发钱币 , 物价飞涨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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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出现了“市肆昼闭 , 商旅不行”的凋敝景象。

元代大都成为全国的主要商业中心。特别是大都的新城建成后 , 打破了旧

坊区的阻隔 , 主要街道两旁都建有各种商店。为鼓励商业的发展 , 元朝采取了

多种减免商税的措施 , 广设经营点。政府在大都设立常平盐局 , 采取“官运官

销”和“商运商销”两种办法、两条渠道供应食盐 , 盐肆有数十处之多。商市

种类齐全 , 分工精细。专门经营牲畜的有羊市、马市、牛市、驴骡市、骆驼市

及猪市 ; 专门经营副食品的有菜市、果市、鹅鸭市、鹁鸽市、鱼市等各种市集

30 多处。商市由政府直接委任官吏管理 ; 监督买卖双方的贸易过程 , 收取商

税。在羊、牛、马、菜等商市中 , 买卖双方必须通过牙行交易。元太宗二年

( 1230 年 ) , 制定盐法。在大都地区的商业贸易中 , 盐、酒两项贸易数额最多 ,

管制也最为严格。除盐、酒税课外 , 醋课、食羊钱等名目繁多 , 不胜枚举。元

政府又限制大都酒坊数目 , 成宗大德八年 ( 1304 年 ) , 规定大都的合法造酒槽

房为 100 所 , 武宗至大三年 ( 1310 年 ) 为 54 所 , 还限定酒坊的生产额 , 即

“每所一日所酿不许过 25 石以上”, 并据此制定相应的酒税课额。大都酒课提

举司要向这些酒坊征收大约 10 万锭左右的酒税钞 , 与征收的商税额大致相当。

明初 , 北平府商业在战乱之余十分萧条 , 出现了“商贾未集 , 市廛尚疏”

的现象。自永乐迁都之后 ,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 , 大运河的疏通 , 在皇城四

门、钟鼓楼等处建筑廊房 , 招商居货 , 使商业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。通过漕

运 , 将江南的茶、糖等货物源源运到北京 , 在大通桥形成食糖集散地———糖

营 , 加上陆路的畅通使北京的“百货倍往时”。据万历初统计 : 工商业已形成

132 个行业 , 有 39 802 家店铺。除商民的店铺外 , 还有皇店和官店。城内还有

各类集市和庙市 , 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市场。明代中叶 , 棋盘街、正阳门

外、崇文门外、鼓楼大街及东四和西四牌楼地区成为北京繁华的商业区。不但

南方的蔬菜每年定期运入北京 , 牛、羊、骡、驴、猪、酒、蔗糖、茶叶等农副

产品也从全国各地贩运至京。对猪肉开始征收落地税。万历年间 , 官府提高税

率 , 横征暴敛 , 加上牙行经纪从中牟利 , 不但行商裹足不前 , 也使城内铺商纷

纷倒闭。

清代京师 (北京) 号称天下货物总汇之区。当时南北货物的交流 , 中原地

区与边远地区的经济联系 , 均以北京为中心。大运河仍为北京与华中、华南地

区联系的主要动脉 ; 以京师为中心的陆路、海路交通干线几乎辐射全国。直隶

所产的烟酒、生猪等通过陆路汇聚于京师外城 ; 还从蒙古运来骡、驴、马、

牛、羊 , 从南方运进茶等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, 罐头食品从国外传入北京。随

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 , 白糖、酒等大量从国外运入 , 出售蛋糕、面

包、饼干等西式糕点的洋点心铺也进入北京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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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统治者吸取前朝经验 , 重新组建了专为封建帝王服务的统一职能机

构 , 并用“宫中则例”的形式固定下来严格执行。通过“园差”、“贡差”、“内

选”、“和买”等途径 , 把基地生产的产品、各地的贡品、宫内作坊的制品及从

市场采购的商品 , 分门别类、集中收贮。然后按照“日用”、“例用”等名目 ,

根据不同的等级标准分发供应。清代后期 ,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

以后 , 由于皇权政治的腐败 , 帝后生活的腐化 , 宫廷对副食品的需求日趋奢

糜 , 费用剧增 , 百姓不堪重负。然而 , 封建帝王当年享用的美味佳肴毕竟是劳

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, 连同相关的饮食习俗、风味食品 , 汇成了老北京灿烂多彩

的饮食文化。它不但折射出历史社会生活的风貌 , 也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水

准 , 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宝贵财富。

清代副食品商业的发展较快 , 呈现出几个特点 : 一是副食品行业的行会出

现 , 康熙四十八年 ( 1709 年 ) 京、南两案糖饼商人在广渠门外马神庙建立了

糖饼行公所。光绪末年 , 烧酒批发业改称酒行商会 ; 二是牛街的牛羊肉业、食

品业及德胜门外马甸的马市、羊市 , 专门由回族商人经营 , 颇负盛名 ; 三是晚

清北京由于人口急剧增长 , 除庙会集市上的交易外 , 经营副食品的店铺业也生

意兴隆。市场上有饽饽铺、点心铺、老醋坊、粉店、油盐店、老酒店、酱园、

肉铺、酱肉铺、烧酒铺、奶茶铺、面筋铺等。茶叶店大小不下 300 余家。北京

每年消费茶叶约 370 余万斤。酿酒业也很发达 , 向有“酒品之多 , 京师为最”

的称誉。糕点业繁盛 , 满汉融合 , 各有特色 , 品种丰富 ; 四是清代前后期形成

了一些著名的制售食品的店铺。如正明斋饽饽铺、通三益干果老店、月盛斋马

家老铺等。清末 , 前门致美斋的月饼被誉为京都第一。

辛亥革命后 , 副食品商业继续发展。但七七事变后 , 许多工厂倒闭 , 大批

工人失业 , 使北平的副食品商业开始衰落。

旧北平的商业 , 经过政权更替 , 几经兴衰起伏。但随着城市工业经济的发

展和时代的变迁 , 特别是市民的生活需求改变 , 仍推动了城市副食品商业的发

展。首先是商店和从业人员的数量增加。其次是猪业、牛羊业、酿造业、糕点

业等纷纷成立同业公会 , 实行行业管理 , 且随着经营特点不断分化组合。据

1948 年统计 , 北平副食行业同业公会有 28 个 , 占全市商会会员的 18. 7 % ; 从

业人员 74 057 人 , 占市商会会员从业人员的 42. 6 % ; 副食摊贩 24 205 户 , 占

摊贩总数的 48 %。

旧北平私营副食品商业特点较为突出 : 一是坐商少、摊贩多 , 大店少、小

店多 , 一般是家店不分的连家铺 , 小本经营 , 经营的商品大多是居民生活必需

品 ; 二是网点分布面广 , 大店多集中在闹市 , 小摊、小店多设在居民聚居的街

巷 , 经营方式灵活 , 营业时间长 , 可以赊购 , 可以送货 , 小贩串街走巷服务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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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 ; 三是商工兼营 , 前店后厂多 , 有些名店、名厂制作的产品独具特色 , 如六

必居、天源的酱菜 , 王致和的臭豆腐 , 月盛斋的烧羊肉 , 大顺斋的糖火烧等 ;

四是有着浓厚的乡土地域性 , 店员组成多是来源于同乡、同族、亲朋好友 , 在

行业的内部形成不同帮派 , 如粮食、油盐杂货、饮食业的山东帮 , 干果、海味

业的山西帮 , 茶叶行的徽帮、河北帮 , 猪屠宰业的掖县帮等 ; 五是生产规模

小 , 布局分散 , 设备简陋 , 工艺技术落后 , 食品卫生差。到北平解放前 , 大量

工厂倒闭 , 物资奇缺 , 物价飞涨 , 市场混乱 , 生意萧条 , 经营萎缩。许多店铺

挣扎在破产倒闭的边缘 , 小商小贩更是难以维持生计。

二

1949 年 1 月 31 日 ,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, 揭开了北京商业历史的新篇章。

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保障人民生活 , 把副食品商业纳入保障供应、繁荣经

济的轨道。但是 , 当时的经济困难状况和物价波动 , 对巩固政权和保障供应十

分不利。为了平抑物价 , 稳定市场 , 组织供应 , 安定人民生活 , 尽快地恢复和

发展生产 , 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商业体系 , 以占领市场 , 打击私商的投机倒把、

哄抬物价等违法活动。因此 , 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后 , 立即组建社会主义商

业。从 1949 年 2 月开始 , 先后建立了商业管理和领导机构、国营的批发和零

售商业企业以及城乡合作社商业 , 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形成了公有制商业体

系的雏形。2 月 4 日 , 成立北平市工商局 , 在各区设工商科。工商行政部门总

的工作任务是 : 遵照“发展生产 , 繁荣经济”、“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、城乡互

助、内外交流”的方针政策 , 管理与指导私营工商业 , 恢复与发展生产 , 与贸

易部门相结合 , 管理市场 , 稳定物价 , 以安定人民生活。同年 11 月 , 北京市

商业局成立 , 承担起领导国营贸易公司管理市场、改造私营商业的任务。并先

后建立了粮食、百货、花纱布、盐业、油脂、酒业专卖、土产等国营批发公司

和市、区二级国营零售公司及 141 个商店。国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 , 使首都市

场出现了与资本主义商业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商业 , 并掌握了商品流通的主要

环节 , 对改造旧的市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, 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准备了条

件 , 并为以后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。1949 年 4 月—1950 年 2 月 , 全市先后

出现 4 次物价大涨风 , 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进行。副食品行业受到

很大冲击 , 如 18 种食品 1949 年 2 月物价指数为 100 , 12 月暴涨为 4 759。私

营盐商乘机哄抬物价 , 牟取暴利 , 盐价由每市斤 150 元 (旧人民币、下同 ) 陆

续涨至 2 400 元 , 上涨 16 倍多。市政府先后调进食盐 21 万石 , 公布了酒类专

卖及征税办法 , 取缔私酒 , 并不断加强市场管理 , 对投机倒把、囤积居奇的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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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商贩给予制裁。

1951 年 , 北京市镇压菜霸、取缔菜行的“帖主”后 , 国营零售公司在天

桥、广安门、阜成门等菜市场设立了菜站 , 对平抑物价 , 便利菜农和市民起到

了积极作用。国营和合作社商业 1949 年批发总额 7 324 亿元 1 (旧人民币、下

同 ) , 占 46 % , 私营商业批发总额 8 569 亿元 , 占 54 %。到 1952 年 , 国营和

合作社商业批发总额 34 816 亿元 , 比重上升到 67 % ; 私营批发总额 16 410 亿

元 , 比重则下降为 33 %。私营商业的零售额由 1949 年的 70 %降为 1952 年的

52 %。随着私营商业经营比重的下降 , 国营商业逐步控制了市场。北京市除对

盐、酒类实行专卖外 , 商品购销方式灵活多样 , 副食品敞开供应 , 自由购销。

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北京市副食品商业是 1955 年建立起来的。它担负着首

都副食品市场和特需食品供应任务 , 受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商业部的双重领

导。由于首都商业的特殊地位和肩负的繁重任务 , 使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省市

的显著特点 :

一是需求结构的多样化。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, 也是我国同世界

各国交往的中心。这里云集了中共中央机关、国务院机关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、全国政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、中央各部委以及各民主党派和

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机关 ; 有科研单位、高等院校、文艺团体和新闻广播单位 ;

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驻华机构以及外商企业机构。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, 同许

多国家的首都和其他大城市进行友好往来 , 有许多国家的元首、政府首脑进行

国事访问。北京市特需食品供应工作肩负着为中央首长、国家宴会、外宾和重

要会议提供食品供应和生活服务。这部分供应服务工作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,

必须做到“高标准、严要求、一丝不苟、万无一失”,“按时、按质、按量”完

成供应服务。北京还以其悠久历史文化和举世闻名的名胜古迹吸引着越来越多

的国内外游客。还有各省市驻京办事机构 ; 居住着 56 个民族。由此形成了一

个多民族、多层次、多规格的需求结构副食品市场。

二是食品需求量大。北平解放前夕 , 全市常住人口约 200 万。解放后随着

中央机关迁入北京 , 郊区逐步扩大 , 到 1957 年 , 全市常住人口增加到 619 万 ,

暂住人口 14. 3 万人。食品零售总额 8. 12 亿元 , 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

47. 4 % , 比 1949 年增加 3. 12 倍。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, 社会购买力不

断增长 , 食品消费量越来越大。

三是部分商品自给率低。北京市主要副食品按货源计算的自给水平 , 1949

年猪为 25. 4 %、牛为 2. 6 %、羊为 6. 5%、鸡蛋为 39. 9 %、鸡为 8. 4 %、卷烟

为 16. 1 %。1957 年猪为 21. 5%、牛为 4. 5 %、羊为 9. 6 %、鸡蛋为 26. 6%、

鸡为 11. 5 % ; 食糖、茶叶等全部由市外购进。北京市副食商业组织货源的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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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重。由于供应范围广 , 供应量大 , 特需供应多 , 而北京市商品又不足 , 供需

矛盾比较突出。副食商品的缺口主要依靠全国各兄弟省、市、自治区的支援。

特需食品供应 , 在国务院、商业部的关怀下 , 采取计划调拨 , 优先供应北京。

对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, 北京市

副食品商业按行业建立了 10 个专业公司、7 个区副食品零售管理处 , 实行条

块结合 , 以条条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。对公私合营商店及合作商店、合作小组

实行归口管理。郊区的商业服务业则由供销合作社管理。由此形成了以国营商

业为领导、集体商业为助手、个体商业为补充的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。同时 ,

对商业网点进行调整、改组、撤密补稀 , 小店并大 , 如第三商业局系统的油盐

酱醋、糕点糖果、土产食品、猪肉、牛羊肉、鸡鸭鱼蛋、饮食等 7 个行业公私

合营零售点由 4 802 个调整为 3 795 个 , 减少了 21 %。其中 : 保留和恢复了 77

户有传统特殊风味的食品店和酱园 , 如六必居、天源的酱菜、稻香村的南味糕

点食品、通三益的秋梨膏、王致和的臭豆腐、信远斋的酸梅汤等 , 使这些优秀

的食品文化遗产得以继承和发展。

1958 年至 1960 年的“大跃进”时期 , 北京市制定的“跃进规划”中 , 盲

目提出“在二三年内猪肉、鸡、鸭、蛋、兔、淡水鱼、蔬菜、食糖、鲜果等主

要商品作到自给自足”, 接着在收购农副产品中求量不求质 , 提出工厂“生产

什么 , 收购什么 , 生产多少 , 收购多少”的口号 , 于是开展了“大购大销”活

动。据 1959 年 6 月清仓查库时统计 , 13 个区 (县 ) 商业局滞销积压商品总值

达 878 万元。其中 , 指山买石的空头商品价值 141 万元 , 采购鱼苗 2. 1 亿尾 ,

成活率很低。紧接着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增长 , 忽视流通的作用 , 认

为商业不创造价值 , 商业从业人员过多 , 应该抽调人员去支援工农业。于是撤

并商业网点 , 大量精简工作人员。从 1958 年到 1961 年 4 年共减少副食品商业

网点 5 109 个 , 减少了 68. 42 % ; 副食品零售商业人员由 1957 年末的 46 243

人 , 减少到 1958 年末 37 747 人 , 减少了 8 496 人。但在这一时期内 , 随着建

设和生产发展 , 城市人口和就业人口大量增加 , 出现了商业网点、从业人员与

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 , 每个副食品网点供应的人口由 456. 8 人 , 增加到

1 839. 6 人 ; 每个售货人员服务的人口由 73. 76 人增加到 107. 2 人。居民购买

副食品深感不便 , 需要补充售货员。

在所有制形式上 , 急于“升级”“过渡”。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合并 , 由

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, 只保留了供销社的名义 ; 许多公私合营商店改

为或并入国营商店和供销社 ; 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大部分升级 , 直接过渡到公

私合营或国营商店 ; 多数个体商贩过渡到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成为职工。到

1960 年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时 , 前后 11 000 余户合作商店、合作小组和个体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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贩全部过渡为国营商店。这个时期 , 城市自由市场全部关闭 , 农村集市日趋冷

落。从此 , 商品流通基本上就只有国营商业一条渠道。

紧随“大跃进”而来的是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。1959 年开始 , 物资奇

缺 , 特别是粮食、副食品极度匮乏。尔后 , 副食品供应一年紧似一年 , 直到

1962 年上半年才逐渐好转。以肉食为例 , 1958 年人均消费水平为 6. 3 公斤 ,

1959 年降为 4. 6 公斤 , 1960 年再降为 2. 65 公斤 , 1961 年降到最低消费水平

仅为 0. 85 公斤。北京市商业部门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, 千方百计改进供应办

法。减少了粮食定量 , 主要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 , 实行凭证、凭票定量供应 ,

以保证市民普遍能够买到基本生活必需品。为了保证首都市场肉食基本定量供

应 , 在国务院、商业部的关怀下 , 各兄弟省、市、自治区给予大力支持。副食

品商业部门派出领导干部和大批采购人员 , 深入产区 , 克服困难 , 组织商品货

源。为缓解居民购物不便的状况 , 商业部门支持街道和企业兴办代销店 1 000

多个 , 在农村 , 也有 1 000 多个代销店。

在调整国民经济的时期 , 为调整管理体制 , 改善商品流通渠道和增加商业

网点 , 1961 年 , 陆续恢复了市、区 (县 ) 供销合作社 ; 在远郊区 (县 ) 先后

开放农村集市 56 处 ; 6 000 多名小商贩退出国营商店和供销社 , 恢复合作商店

或合作小组 ; 1962 年 , 又增设了一批国营商店。到 1963 年 , 商业网点恢复到

9 035 个 , 比 1960 年增加了 34 %。还将 70 户已经停产或濒临绝境的著名特味

食品店 , 恢复了前店后厂、自产自销的传统经营方式。工商、农商之间的购销

关系也作了调整 , 实行“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扩大商品流通”。北京市于 1962 年

第四季度和 1963 年初 , 把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、品种规格繁多的三类小商品 ,

由包销改为商业部门选购或工业部门自销 ; 对农副产品 , 减少派购 , 三类物资

自由购销。同时 , 减少凭证、凭票 (券 ) 定量或限量供应的副食品 , 到 1965

年末 , 只有花茶、粉制品、干菜 3 种仍旧定量 , 肉、禽、蛋、菜、鱼等主要副

食品全部敞开供应。1965 年全市人均消费水平 , 比 1961 年有较大幅度增加 ,

其中鸡蛋增加 13. 3 倍、猪肉增加 9. 4 倍、鸡增加 3. 8 倍、牛肉增加 1 倍、羊

肉增加 47 %。

1966 年 5 月“文化大革命” (简称‘文革’) 开始了。在长达 10 年的“文

革”中 , 北京的副食品行业遭到严重破坏。商业的理论政策搞歪了 , 流通渠道

搞窄了 , 营业网点搞少了 , 企业管理搞乱了 , 服务质量搞差了。 (一 ) 批判

“流通决定生产论”。攻击所谓“商业压工业 , 卡农民”,“一手掌鞭子 , 一手拿

刀子 , 商品少了就赶 , 多了就砍”。在工商、农商关系上制造混乱和对立 , 迫

使商业重犯了“大购大销”的错误做法 , 再次造成大量商品积压和削价处理的

损失。 (二 ) 在所有制形式上再次大搞“升级”、“过渡”。60 年代初期恢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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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商店、合作小组、个体商贩在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口号下被取消 , 使商

品流通渠道单一。 (三 ) 批判所谓“指标第一”、“利润挂帅”, 造成企业不抓业

务 , 不讲经济核算。批判所谓“管、卡、压”, 规章制度被破坏 , 造成无章可

依 , 无规可循。批判所谓“物质刺激”, 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 , 取

消了奖励制度 , 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。结果是费用上升 , 利润减少 , 亏损增

加。 (四 ) 经营品种大量减少 , 服务质量严重下降。50 年代商业职工在为人民

服务的思想基础上树立起来的“百问不烦、百拿不厌”和“主动、热情、耐

心、周到”等新风气横遭破坏。经营高档和风味特色商品 , 被说成是“为资产

阶级服务”;“老字号”被砸了牌匾。造成了经营品种减少 , 风味特色消失 , 服

务态度冷淡 , 官商作风日益严重 , 服务质量普遍下降。

这个时期 , 虽然建成了崇文门菜市场等商店 , 但对商业建设的投资总额大

为减少 , 影响了商业的发展。北京商业的广大干部职工 , 在“文革”时期 , 抵

制了所谓“停业闹革命”的煽动 , 始终坚守岗位 , 在商品不足的困难条件下 ,

与工业、农业部门配合 , 争取全国各地的支援 , 千方百计组织货源 , 努力搞好

商品的合理分配 , 维持了对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。

三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, 北京市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“改革、开

放、搞活”的方针 , 实现了首都副食品商业从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

济的转变。北京市商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。

(一 ) 调整购销政策、理顺价格、改革购销形式

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, 北京市逐步对商品购销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

改革 , 纠正“统得过多、管得过死”的偏向 , 市场逐步活跃 , 日益繁荣。调整

购销政策包括对农副产品恢复、扩大议购议销 , 对蔬菜、蛋类、肉类食品的购

销形式、体制作了改变。收购价格全部放开 , 零售价格大部分放开。北京市于

1979 年 4 月起陆续提高了鸡蛋、生猪、牛、羊、牛奶、蔬菜等的收购价格 ;

11 月肉、蛋、禽、奶等 8 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相应提高。从 1981 年 11 月起 ,

逐步提高了烟酒的零售价格。从 1982 年开始 , 糕点等食品逐步缩小统一配方 ,

扩大议价品种 ; 对名、特、优、新品种实行优质优价政策 , 扩大了企业调整产

品结构、确定产品价格自主权。北京市糕点行业改变了自 60 年代以来沿用的

产品原料实行统一配方、统一价格和固定工费的办法 , 西点、名特新产品和小

包装产品得到迅速发展。1985 年 5 月 , 对生猪、鲜蛋、蔬菜等农副产品放开

价格 , 实行多渠道经营和有指导的议价购销。放开以后销售价格上涨幅度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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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, 猪肉价格上涨 35. 6 % , 牛肉上涨 1. 2 倍 , 羊肉上涨 80 % , 鸡蛋上涨

18. 2 % , 白体鸡上涨 47. 1 % , 海水鱼上涨 2. 3 倍 , 蔬菜售价上涨 70 %左右。

为使广大干部、职工和城镇的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 , 北京市人民政府规

定 : 凡是本市城镇常住户口 , 均由所在单位和所属粮店负责发放副食补贴。干

部、职工和无职业的居民每人每月发给副食补贴 7. 50 元 ,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

数民族居民每人每月补贴 9. 00 元。大专院校在校学生每人每月多补 1. 50 元。

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每人每月补贴 4. 00 元。同时 , 对生猪、鸡蛋、蔬菜

的收购实行价外补贴、运费补贴等措施 , 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。鲜蛋产销直

挂部分扩大 , 销售比重增加 ; 蔬菜大路品种一般保持在 20 余种 , 细菜常年不

断。鲜菜可食率达到 80 %～90 %。同时按照淡旺季节、质量优劣、供求变化 ,

合理调整价格 , 结束了固定价格常年不变的历史。1987 年主要副食品的购销

价格又大幅度上调 , 为保证市场正常供应和居民生活的基本消费需要 , 北京市

对猪肉、鲜蛋、食糖等副食品曾一度恢复了凭证限量供应的办法。为逐步建立

合理的副食品价格体系 , 促进生产 , 搞活流通 , 在 1979 年—1988 年间 , 国家

先后 3 次提高生猪、牛、羊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 , 北京市也相应调整了猪肉、

牛羊肉、蔬菜、鸡蛋、禽类等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。与此同时 , 给予职工副

食品价格补助。1992 年 12 月 , 北京市全面放开肉、蛋、菜的价格 , 实行市场

调节。1993 年随着对肉、蛋、菜的敞开供应 , 北京市持续 38 年的凭证限量供

应政策宣告结束。

(二 ) 改革商品流通体制

改革经营体制 , 搞活商品流通。从 1980 年开始探索改革商品流通渠道单

一、管得多、统得死的弊病 , 推行“多种经营形式、多种经营方式、多条流通

渠道、少环节”的流通体制 , 逐步由封闭型、分配式、多环节向着开放型、多

渠道、少环节的经营体制转变。副食品商业系统发展商工、商农、商商联营项

目。先后办起干菜、鲜菜、牛羊肉、家禽、糖烟酒和副食杂货贸易货栈。到

1985 年底开业的贸易市场和批发交易中心达 48 个 , 联营企业达到 70 个 , 其

中设在本市的 40 个 , 既补充了首都市场的货源 , 又取得了很好的效益。1987

年初 , 市政府规定 , 鼓励和支持发展跨地区、跨部门、跨行业、跨所有制的不

同层次的商业群体和企业集团 , 并制定了优惠政策。市属商贸企业横向联合进

一步发展 , 联营的形式有定牌监制、深购远销、联销分销、分购联销、经销代

销、联合展销等多种形式 ; 联合的内容由单项产品的联营发展为引进新技术、

新产品和建立稳定的货源基地 , 如北京市菜蔬公司建成以近郊为主、远郊为

辅、外埠调剂的一、二、三线商品菜生产基地。

全面推行经营责任制 , 调动企业、职工的积极性。自 1981 年开始 , 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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